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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的觉醒 一  

马关条约 的签订

马关条约 原名 马关新约 又名 春帆楼条

约 是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结

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自光绪二十年七月初(8 月初) 中日两国宣战以后

清政府的决策人慈禧太后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等 一直消极避战 把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列强的 调

停 上 但美 英 德 俄等国一直观望 各有打算

形不成一致的 调停 步骤 九月下旬 日军越过鸭绿

江 侵入中国境内 二十七日(8 月 27 日)侵占安东和九

连城 十月初九又攻陷金州 此时 一直支持日本侵华

的美国 认为 调停 时机已到 日本已取得了足以压

迫清政府投降的巨大胜利 于是 就在日军攻陷金州的

同一天 美驻日公使谭恩根据本国政府训令 通知日本

政府 对华战争应适可而止 否则 如果把中国打垮

其它列强可能会以维持秩序为名 瓜分中国 从而给日

本带来不利 并表示愿做中 日间的 调人 日本虽

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但毕竟是个小国 财力有限 已

感军需严重匮乏 所以表示接受 二十五日旅顺失陷

清政府再度向列强呼吁 调停 美公使田贝

(1830 1904)向清政府表示愿以 传信人 的身分 居

间 调停 本来 在此以前 清政府即想派员赴日

探询日本的 议和 条件 又怕日本以胜而骄 若派大

员 恐为所轻 故决定派一名洋员前往 以为试探 十

月二十二日 李鸿章派出津海关税务司 德国人德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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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 结果碰壁 日本政府拒绝与之开议 德璀琳只好

返回 十一月初一 初六 日本政府向谭恩提交两份备

忘录 表示 中国若欲议和 须任命具备正当资格之全

权委员前来 否则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 是年底 清

廷派总理衙门大臣 户部侍郎张荫桓和署湖南巡抚邵友

濂(? 1901)东行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1 月 31 日)

张 邵抵达广岛 日方代表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1841 1909)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 1897) 初七

双方代表举行谈判 按照日方拟定的议程 首先检验双

方全权证书 中方代表所出示的 国书 中 明确载有

张荫桓 邵友濂为 全权大臣 字样 而日方硬说中国

代表的 全权权限 不完备 声称不能同随时须请旨遵

行的所谓 全权大臣 谈判 强调中国必须派遣位高望

重 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 日本方能与之谈

判议和 所谓 位高望重 之全权委员 伊藤点名指出

惟恭亲王奕 或李鸿章堪胜此任 张 邵只得于正月十

八日离日归国 清廷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议和 但李在去

年八月十八日 因中日开战以来 统筹全局 日久无功

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被拔去三眼花翎 褫去黄马褂 光

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 清廷宣布开复其 革留 处分

赏还翎顶 派为头等全权大臣 赴日议和 二十三日

清廷托美使田贝将这一决定转告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这

才感到满意 于同日致电田贝 露出议和条件的轮廓

大体有三项:一要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要赔款 三要割

地 并通过田贝向清廷暗示 来使必须具有执行此三种

条件的全权 其中尤其强调割地权 清廷的答复是 头

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具有执行此等条件之全权 这样 李

鸿章在出国以前 割地求和的局面已定 正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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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奉诏来京 他深知此次议和最大的难题是割地问

题 故此来京后 连日拜会各国驻京公使 再次请求列

强出面干涉 共同 劝阻 日本放弃割地要求 但到处

碰壁 英 美两国拒绝 美使田贝并要他彻底抛弃求列

强干涉的念头 尽快与日本议和 俄国则向日本表示

如日本要求中国割让海岛台湾 俄国无异议 但反对日

本割取大陆土地 李鸿章一无所获 只得不惜一切条件

向日本求和 为了逃避割地的罪责 表面上他声称不赞

成割地 但又强调不割地无法求和 委曲婉转地表示

只有明确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 才能赴日 此时慈禧称

病躲入深宫 传话给李鸿章 让他 一切奉上旨 显

然也是想推卸割地卖国的罪名 光绪自然也不甘担此罪

名 故一直犹豫不决 二月上旬 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

光绪为形势所迫 终于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 以商让土

地之权

二月十八日 李鸿章率参赞李经方(1855 1934 李

鸿章子) 张孝谦 于式枚 徐寿朋(? 1901) 伍廷芳

以及美国顾问科士达(1836 1917) 毕德格(? 1902)

等多人自天津乘船赴日 二十三日到达谈判地点马关

二十四日 李鸿章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 陆奥宗光及其

美国顾问端迪臣 在马关春帆楼开始第一次谈判 这次

谈判有两项内容 一是交换双方代表的全权证书 二是

中国代表向日方提出停战要求 二十五日第二次谈判

日本代表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一 停战期间 日军占守

大沽 天津 山海关 该数处之清军武器 军需交日军

暂管 二 天津 山海关之间的铁路由日军管理 三

停战期内之日军军费 军需由中国支付 李鸿章认为条

件太苛 没有答应 会后把日方停战条件电奏清廷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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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急于实现停战 电示李鸿章可以允许停战期内支付军

费一条 如日方仍不允 则暂且搁置 先向日方索要议

和条款 二十八日 举行第三次谈判 李鸿章撤回停战

要求 并未露清廷允许支付军费一条 同时向日方索要

议和条款 日方答应次日可提示议和条款内容 但在这

时 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第三次谈判结束后 李鸿章回

行馆途中 突遇一日本暴徒行刺 面部受枪伤 这一消

息传出后 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发出一片谴责日本和同

情中国的声音 日本政府唯恐李鸿章借口负伤 中途回

国 博取欧美各国同情 进而引出列强干涉 则对日本

大为不利 因此一面严惩暴徒 一面打算在议和谈判的

非实质性问题上作些许让步 以避免列强干涉 这个让

步就是答应无条件停战 李鸿章很高兴 三月初五 在

病榻上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停战条款 规定从光绪二

十一年三月初五起双方停战 至二十六日届满 如期内

和议破裂 停战条款即告终止

三月初七 日方将和议条款底稿送交中方代表 限

四日答复 主要内容为:一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 二 中

国割让盛京省(辽宁)南部地方 包括辽东半岛(指从鸭绿

江口抵安平河口向西划线 抵凤凰 海城 营口而止以

南之奉天土地)及辽河以东 榆树以西以南 含辽阳 牛

庄 田庄台等盛京省地方 并辽东湾东岸 黄海北岸属

盛京省之诸岛屿 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 澎湖列岛 三

中国赔款库平银 3 万万两 四 中 日两国之间原有双

边条约一律作废 另行商定新约 日本应享有欧洲列强

在通商方面的一切特权 并将 2.5%的子口税减为值百抽

二 所有日本官吏 臣民及商业工艺 行船船只 陆路

通商等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 五 增开北京 沙市 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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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 重庆 梧州 苏州 杭州为通商口岸 六 日本臣

民得在中国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 各项机器任便进口

免交进口税等等 还有许多关于通商 税则 存放货物

赔款利息等方面的无理要求 远远超过欧洲列强享有的

侵华特权 李鸿章一面电告清廷 一面于三月十一日向

日方提出说帖 表示对日本之议和条件 除朝鲜自主一

条可允诺外 其它割地 赔款 通商特权等款 均要求

过奢 万难应允 同时又以委婉的笔锋 对日方无理要

求一一批驳 言之切切 颇能博取同情 陆奥宗光接读

说帖后 认为这份说帖 笔意精到 仔细周详 不

失为一篇好文章 遂与伊藤博文商讨对策 伊藤主张

彻底反驳 陆奥认为 一开论驳之端 则彼方亦必有再

三反驳之余地 故此 不同中国讲道理 只要中国谈事

实 或承认 或拒绝 以此迫其接受日本条款 此乃 胜

于力而屈于理 的办法 伊藤接受陆奥意见 于三月十

二日晚会李鸿章 令其对日方所开列之议和条件 可

否之处 即请明复 十四日 李鸿章拟定一份商改约

稿 对日方议和条件提出修改意见:一 朝鲜为特立自主

国 中 日须共同 认明 二 奉天南部辽阳等地以

及台湾全岛 均为日军未到之地 中国不能割让 又按

欧洲惯例 险要之地 虽为敌国占据 仍应归还 则旅

顺口 大连湾应归还中国 三 3 万万两赔款为数过巨

中国无力承担 其它通商 税则等项亦均有申辩 表示

万难允行 伊藤见到此修改意见后 即于当日邀李

经方(因李鸿章受伤 已补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到他的行

馆 进行恫吓 声称如中国不答应日方全部条件 我一

声令下 将有六 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 开

往中国 北京的安危将有不忍言者 中国全权大臣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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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后 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 恐亦不能保证 至

此 李鸿章知难以拖延 遂于十五日正式向日方提出修

正案 做了更大的妥协 要点为:一 许割辽南的安东县

宽甸县 凤凰厅 岫岩州及澎湖列岛 二 允赔款 1 万

万两 三 在通商 税则方面 答应另订新约 承认日

本之最惠国待遇 三月十六日 中 日双方举行第四次

谈判 会谈中 日方提出一个改定条款 节略 (即对李

鸿章三月十五日修正案之复文) 赔款减为 2 万万两 割

地亦稍有让步 原定榆树以西以南 海城以东以北之辽

东土地(不含海城) 不在割让之列 规定辽东半岛及奉

天所属岛屿 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 澎湖列岛均割让给

日本 伊藤蛮横地向李鸿章宣布:对日方条件 中方 但

有允 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反问: 难道不准分辩?

伊答: 只管辩论 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提出 赔款请

再减少 5000 万两 割地应减去辽东之营口和台湾全岛

一直与伊藤争辩达 2 小时之久 但毫无效果 伊藤乘胜

贪横 悍然坚拒 并限中方 3 日答复 会谈结束后 李

鸿章立即致电清廷 报告会谈情况及日方最后所提条件

说明日方态度凶蛮 再无商谈余地 请旨定夺 清廷回

电 仍要李鸿章力保台湾 实不得已 可以答应将台湾

矿利让与日本 而土地 人民仍归中国 三月十七日

十九日 伊藤两次函告李鸿章 声明改稿 节略 为 尽

头条款 无商量余地 中国对之 惟有允 否两字

耳 十九日一天内 李鸿章三次电达清廷 反复说明

日方态度无可转寰 恐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 并告以日

方已从广岛派兵船 30 余艘开赴大连湾 如再迟延 和议

有破裂之危险 二十日 李鸿章接到清廷最后谕旨 允

其按日方条件定约 二十一日 中 日双方举行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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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最后一次谈判 李鸿章明知所议条款决无再改可能

然而在谈判中 仍可怜巴巴地作无谓争辩 希图争得一

分即少损一分 结果只饱受对方揶揄 二十三日(4 月 17

日) 中 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春帆楼正式签订和约

史称 马关条约 共 11 款 另附有 另约 和 议订

专条 主要内容为:一 中国承认朝鲜 完全无缺之独

立自主 二 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 辽东半

岛及奉天省所属岛屿 澎湖列岛给日本 三 赔偿日本

军费库平银 2 万万两 四 开放沙市 重庆 苏州 杭

州为通商口岸 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 日本政府

得在各口岸设立领事馆 五 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

任便设立工厂 输入机器 只交所订进口税 日本在华

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 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

六 为保证切实执行所订条款 允许日军暂驻山东威海

卫 此外 在 另约 中规定了驻守威海卫之日军数目

活动范围以及与中国官署分别管理之权限等项 议订专

条 规定了本约各种文本之效力等项 条约签订时 李

鸿章对伊藤说: 如此凶狠条款 签押又必受骂 奈何?

伊藤答曰: 任彼胡说 如此重任 彼亦担当不起 中国

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二十四日 中国代表一行离日回国 二十六日 李

鸿章上折奏报签约经过 此后便躲到天津 称病不出

实则逃避国人唾骂 四月初八 清廷正式批准 马关条

约 初九 派伍廷芳为换约大臣 十四日晚 伍廷芳与

日方换约大臣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条约 次年 又根

据本条约有关规定 订立了 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日本

从中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

约 是继 南京条约 以后又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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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要求 标

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 对近代中国

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马关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 向外 开疆拓土 陆上西进的

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 1876 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

个不平等条约 江华条约 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

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 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 在朝

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 1885 年 3 月中日

签订 天津会议专条 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

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

动

1894 年春 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 朝鲜政府请

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 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 决无

他意 但当清军入朝时 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

名大军入朝 于 7 月 25 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 挑起中日

甲午战争 战争打响后 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 陆

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 今辽宁 占领大片领土 1895

年 光绪二十一年 初又侵占山东威海 清政府无心抗

战 一再求和 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

前往日本马关 与日本全权代表 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 月 20 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 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

先行停战 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 4 项苛刻

条件 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 24 日会议后 李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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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 日本担心造成第三

国干涉的借口 自动宣布承诺休战 30 日双方签订休战

条约 休战期 21 天 休战范围限于奉天 直隶 山东各

地 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 造成威胁台湾之势 停战把

这个地区除外 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4 月 1

日 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 李鸿章乞求降低条

件 10 日 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 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

接受 不许再讨论 在日本威逼下 清政府只得接受 4

月 17 日 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 又称 春帆楼条约 共 11 款 并附

有 另约 和 议订专条 主要内容有 1 中国承认

朝鲜的独立自主 废绝中朝宗藩关系 2 中国割让辽东

半岛 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 3 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

两 4 开放重庆 沙市 苏州和杭州为商埠 5 日本

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 是 1860 年中英 中法等 北京条约

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

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 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

国输出资本的愿望 条约签订后 由于俄 德 法三国

的干涉 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 中国付给日本 酬

报 银三千万两

条约原文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

日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马关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

定和约 俾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 共享幸福 且杜绝

将来纷纭之端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清帝国钦差

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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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

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特简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

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

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

为全权大臣 彼此较阅所奉谕旨 认明均属妥善无

阙 会同议定各条款 开列于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 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

礼 嗣后全行废绝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

堡垒 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 永远让与日本

一 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 从鸭绿江口

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 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 海城及

营口而止 画成拆线以南地方 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

括在划界线内 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口 即顺流至海口止

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

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 亦一

并在所让境内

二 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 澎湖列岛 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

百二十度止 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粘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 俟本

约批准互换之后 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 为公同

划定疆界委员 就地踏勘 确定划界 若遇本约所订疆

界 于地形或治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 各该委员等当

妥为参酌更定

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 以期奉委之后 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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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竣事 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 两国政府未经

认准以前 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 作为赔

偿军费 该款分作八次交完 第一次伍千万两 应在本

约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内交清 第二次伍千万两 应在本

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 余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

其法列下 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 于两年内交清 第二

次于三年内交清 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 第四次于五年

内交清 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 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

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 又第一次赔款交清

后 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 但无论何时

将应赔之款或全数 或几分 先期交清 均听中国之便

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 三年之内 能全数清还 除

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 或不及两年半 于应付本银扣还

外 余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 限二年之内 日本准中

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 任便变卖所有

产业 退去界外 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徒者 酌宜视为日

本臣民

又台湾一省 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 两国立即各派

大员至台湾 限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个月内 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 日两国所有约章 因此次失和 自属废

绝 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 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

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

其两国新订约章 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

又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 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 所有

日本政府官吏 臣民及商业工艺 行船船只 陆路通商

等 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 礼遇护视 一律无异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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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将下开让与各款 从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日起 六

个月后 方可照办

第一 现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 应准添设下开

各处 立为通商口岸 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 从事商

业 工艺 制作 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

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 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

享受

一 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 四川省重庆府

三 江苏省苏州府

四 浙江省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 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 附搭行客 装运

货购

一 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

二 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 杭州府

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 上开各口行船

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现行章程照行

第三 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 若自生

之物 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 欲暂行存栈 除勿

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 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 任便从事

各项工艺制造 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 只交所

订进口税

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其于内地运送税

内地税 钞课 杂派 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

益 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 至应享优

例豁除 亦莫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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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 规条 即载入

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 应于本约批准互

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 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明认真实行约内所订条款 听允日

本军队暂行占守山东省威海卫 又于中国将本约所订第

一 第二两次赔款交清 通商行船约章亦经批准互换之

后 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 将通商口

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 日本可允撤回军队 倘中

国政府不即确定抵押办法 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

日本应不允撤回军队 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互换以

前 虽交清赔款 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 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

尽数交还 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 并不加以虐待

若或置于罪戾 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

本臣民 即行释放 并约此次交仗之间 所有关涉日本

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 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本约奉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

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 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

即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在烟台互换

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 以昭信守 大清帝国

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

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

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方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

阁总理大臣从二位勋一等伯爵伊藤博文 大日本帝国全

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 光绪

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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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于下之关 缮写两分

另约

第一款 遵和约第八款所订暂为驻守威海卫之日本

国军队 应不越一旅团之多 所有暂行驻守需费 中国

自本约批准互换之日起 每一周年届满 贴交四分之一

库平银五十万两

第二款 在威海卫应将刘公岛及威海卫口湾沿岸 照

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 约合中国四十里以内 为日

本国军队驻守之区

在距上开划界 照日本国里法五里以内地方 无论

其为何处 中国军队不宜逼近或扎驻 以杜生衅之端

第三款 日本国军队所驻地方治理之务 仍归中国官

员管理 但遇有日本国军队司令官为军队卫养 安宁

军纪及分布 管理等事必须施行之处 一经出示颁行

则于中国官员亦当责守

在日本国军队驻守之地 凡有犯关涉军务之罪 均

归日本国军务官审断办理

此另约所订条款 与载入和约其效悉为相同 为此

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 以昭信守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

二十二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订于下之关 缮写两

分

议定专条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政府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政府为预防本日署名盖印之和约日后互有误会 以生疑

意 两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议订下开各款

第一 彼此约明 本日署名盖印之和约添备英文

与该约汉正文 日本正文较对无讹

第二 彼此约明 日后设有两国各执汉正文或日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